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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    

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【【【【2022202220222022】】】】0501050105010501 号号号号    

    

关于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

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

暨关联交易预案的问询函 

    

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： 

经审阅你公司提交的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

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》（以下简称预案），现有如下问题需要你公

司作进一步说明和解释： 

1.预案显示，标的公司主营业务中石墨电极与公司的预焙阳极

均属于碳材料，在原材料、生产设备、生产工艺等方面的协同，此

次交易有助于上市公司实现“预焙阳极+锂电负极”的战略规划。

请公司：（1）结合产品、市场、上下游等方面，说明公司与标的公

司产生协同效应的具体体现；（2）结合公司的战略规划、上市公司

的人员及业务储备等，说明后续公司拟开展的整合措施、计划安排，

以及预期达到的效果。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。 

2.预案显示，公司向交易对方支付 2.2 亿元履约保证金，标的

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其所持标的公司 85.25%股份的表

决权委托给公司。同时，公司为标的公司提供 4.5 亿元借款用于内

蒙古欣源石墨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内蒙欣源）进行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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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、补充流动资金及清理少数股权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向交

易对方支付保证金的背景、金额依据及合理性，并结合表决权委托

具体条款，说明对标的公司实现控制的时点及会计处理；（2）向标

的公司提供借款是否以本次交易实施为前提，结合内蒙欣源报告期

内主营业务开展、主要财务数据及项目建设具体规划，清理少数股

权背景及交易作价，说明相关款项具体支付安排；（3）结合公司现

有资金、负债结构、融资渠道、款项支付安排以及相应担保措施的

充分性，说明上述资金安排对公司财务结构及流动性的影响，并说

明相关借款是否已履行相应审议程序、相关款项是否构成资金占用。

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。 

3.预案显示，交易对手方之一为广州市三顺商业投资合伙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三顺投资），持有标的公司 9.6%股份。合伙

人李玉金、韦锦、张广涛与薛占青就合伙份额的工商登记状况存在

争议并提起诉讼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三顺投资的合伙人取得权

益的时间、出资方式、资金来源、认缴出资是否实缴到位及实缴时

间、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等；（2）上述合伙人之间产生争议的原因、

争议解决的进展，上述争议是否会对本次交易的构成实质性障碍。

请财务顾问、律师发表意见。 

4.预案显示，标的公司主营业务为锂离子电池负极及薄膜电容

器业务。2020年、2021年营业收入分别为3.8亿元、5.15亿元，业

绩增长较快，净利润分别为 0.41 亿元，0.84 亿元，净利率分别为

10.8%、16.3%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报告期内各板块业务模式及

关键环节、收入金额及占比、毛利率，并结合业务开展情况，包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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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产品及原材料价格波动、销售模式变化、主要客户变化等，说

明报告期内营业收入、净利率增长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；（2）报告

期标的公司的经营活动现金流情况，并说明与同期利润变动是否相

匹配；（3）结合标的公司在所处行业的市占率及其在技术、供应链、

销售等方面的表现，说明标的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及业绩增长是否具

有可持续性。请财务顾问、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5.预案显示，标的公司 2020 年、2021 年总资产分别为 4.36 亿

元、5.49亿元，总负债分别为2.92亿元、3.21亿元。请公司：（1）

补充披露标的公司主要资产、负债的构成，有息借款规模及支付利

息情况；（2）结合标的公司的货币资金、现金流、或有负债等情况，

综合分析标的公司财务结构的稳定性；（3）补充说明标的公司与控

股股东间的资金往来及担保情况，是否存在资金占用及其他对外担

保的情形。请财务顾问、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6.预案显示，标的公司具有一定的工艺技术优势。请公司补充

披露：（1）标的公司研发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研发投入金额及占营

业收入的比重、已取得的研发成果及在产品生产中的具体应用；（2）

标的公司研发团队的具体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研发人员数量、受教

育程度、近年的稳定性，公司已采取或拟采取何种措施应对核心技

术人员流失风险。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。 

7.预案显示，产品生产过程中，石墨化工序耗电较大，可能受

能耗双控政策影响。请公司：（1）说明标的公司已建、在建及拟建

项目是否属于“高耗能、高排放”产业，标的公司近三年的环保处

罚及整改情况；（2）标的公司已建、在建及拟建项目是否满足项目



 

所在地能源消费双控要求

符合当地节能主管部门的监管要求

请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披露

述问题书面回复我部，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所在地能源消费双控要求，标的公司主要能源消耗情况

符合当地节能主管部门的监管要求。请财务顾问、律师发表意见

请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披露，并在 5 个交易日内

，并对预案作相应修改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

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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耗情况，以及是否

律师发表意见。 

个交易日内，针对上

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


